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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槽乡就业创业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

社会

特定

群众
主动

依申

请公

开

州级 县级 乡级

1

就业

信息

服务

就业政策法

规咨询

1.就业创业政策项目

2.对象范围

3.政策申请条件

4.政策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地点（方式）

7.咨询电话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

《就业促进法》

《人力资源市场暂

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

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公开

检槽

乡人

民政

府

■政府网站

■为民服务中心

■社区/企事业单

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 √ √

2

创业

服务

创业补贴申

领

1.就业创业政策项目

2.对象范围

3.政策申请条件

4.政策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地点（方式）

7.咨询电话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

《就业促进法》

《人力资源市场暂

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

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公开

检槽

乡人

民政

府

■政府网站

■为民服务中心

■社区/企事业单

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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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

社会

特定

群众
主动

依申

请公

开

州级 县级 乡级

3

对就

业困

难人

员实

施就

业援

助

公益性岗位

补贴申领

1.就业创业政策项目

2.对象范围

3.政策申请条件

4.政策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地点（方式）

7.咨询电话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

《就业促进法》

《人力资源市场暂

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

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公开

检槽

乡人

民政

府

■政府网站

■为民服务中心

■社区/企事业单

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 √ √

4

就业

信息

服务

职业培训信

息发布

1.培训项目

2.对象范围

3.培训内容

4.培训课时

5.授课地点

6.补贴标准

7.报名材料

8.报名地点（方式）

9.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711 号）

2.《中华人民共和

国就业促进法》

3.《人力资源市场

暂行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00 号）

公开事项信

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公开

检槽

乡人

民政

府

■政府网站

■为民服务中心

■社区/企事业单

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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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

社会

特定

群众
主动

依申

请公

开

州级 县级 乡级

5

公共

就业

服务

专项

活动

公共就业服

务专项活动

1.活动通知

2.活动时间

3.参与方式

4.相关材料

5.活动地址

6.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711 号）

2.《中华人民共和

国就业促进法》

3.《人力资源市场

暂行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00 号）

公开事项信

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公开

检槽

乡人

民政

府

■政府网站

■为民服务中心

■社区/企事业单

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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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

社会

特定

群众
主动

依申

请公

开

州级 县级 乡级

6
创业

服务

创业担保贷

款申请

1.文件依据

2.政策对象

3.贷款额度

4.申请条件

5.申请材料

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式）

9.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10.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711 号）

2.《中华人民共和

国就业促进法》

3.《人力资源市场

暂行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00 号）

4.《云南省鼓励创

业“贷免扶补”实

施办法（暂行）》

5.《云南省鼓励创

业促进就业小额担

保贷款实施办法》

公开事项信

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公开

检槽

乡人

民政

府

■政府网站

■为民服务中心

■社区/企事业单

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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